
加出口退税指标，推动 2003 年出口退税指标及早下达，加

快出口退税进度；继续落实“免抵退”税办法；推动落实重

点企业优先退税政策，加快出口规模大、信誉好的大中型企

业退税进度。2003年全国累计出口退税2 039亿元，同比增

加780亿元，增长61.9% 。二是联合国家税务总局调查研

究边贸税收问题，推动出台《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出口

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对采取银行转账方式

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按出口应退税款的

70 % 予以退税；对采取现金交易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小

额贸易出口货物，按出口应退税款的 40% 予以退税。

（三）加强外经贸金融扶持力度，推动外汇管理政策调

整和完善。2003 年全国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共发放1 143

亿元，同比增长105.6% ，已成为出口企业弥补出口欠退税

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

进一步加强出口信用保险与外经贸协作，针对农产品出

口困难的情况，推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台为支持农产

品出口设计的农产品出口特别保险，主要承保因进口国颁发

禁止进口令、提高检验、检疫标准等限制我国农产品进口的

风险，投保手续简单，费率也较低，已开始在山东试点。与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召开出口信用保险与外经贸协作会

议，推动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发展，降低保险费率，充分发挥

其对企业扩大出口的支持作用，2003 年，出口信用保险费

率平均下降13.4% 。

继续做好出口信贷政策研究和协调工作，初步建立商务

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联系机制。积极推动和配合国家外

汇管理局进一步完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和边贸出口核销

管理办法，实行出口核销的分类管理，推动边境贸易健康发

展。

四、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预算财务管理

（一）积极做好部门预决算工作。组建商务部预算管理

委员会，统一管理商务部预算工作。做好商务部 2003 年预

算申报批复和2004 年预算编报工作，实现了原外经贸部与

原国家经贸委、计委相关预算指标划转的衔接。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体制框架。商务部组建

时，部党组决定对财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按照健全制

度、规范程序、预算公开、民主决策原则，争取在 2～3 年

内，初步建立起一套编制有标准、执行有约束、使用有审

计、绩效有考评的较为科学规范的现代预算管理、制衡机制，

使预算资金从传统意义的重分配逐步向科学高效的重管理转

变。经过一年的努力，商务部预算管理体制建设初见成效。

（三）加快制度建设。印发《商务部预算管理暂行规

定》、《驻外使（领）馆甲类经商处（室）预算管理暂行办

法》、《商务部驻外经商机构会计交接暂行办法》、《商务部机

关基本经费管理办法》、《商务部机关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暂行

办法》、《公共商务信息服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研究修订

起草《商务部援外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资产管理办

法》等33个相关规定和办法。初步完成了原外经贸部本级

和所属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的清理整顿和固定资产清理统计工

作以及部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自查工作。

（商务部规划财务司供稿  袁晓明执笔）

海关系统
财务会计工作

2003 年，海关财务部门财务会计工作认真贯彻全国海

关关长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海关改革与

建设的中心任务，积极筹措资金，努力规范管理，不断改革

创新，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各项任务。

一、税费征缴再创历史新水平

2003年，海关各级财务部门围绕海关税收中心工作，

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海关税收入库情况日常编报工作的认

识，积极加强与海关关税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税费和罚没收入的入库管理工作。全年共上缴国家财政

收入3 775.2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42.40% ，扣除政策性退

库，净上缴国家财政3 762.46亿元，比上年增长 42.67% 。

其中，缴库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入3 711.80亿元，比上年增

长 43.28% ；上缴罚没收入 21.29 亿元，比上年下降

0.84% ；上 缴行 政性 收费 18.77 亿元，比 上 年 增 长

21.57% ；上缴船舶吨税 9.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8% ；

上缴其他收入1.22亿元，比上年下降 19.74% 。

二、合理安排海关各项经费预算

2003 年，全国海关各项经费预算总额较上年增长了

4.8% 。为管好用好国家的预算资金，在各方需求较大、资

金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全国海关财务部门按照“一

要吃饭、二要建设”和“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合

理安排预算，调整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一是保证了海

关人员经费必要开支的增长，保持了海关队伍的稳定。二是

加大了海关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投入。H2000 系统扩大试点工

作得到了大力推进，海关信息系统基础建设不断完善，海关

信息化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三是保证了海关监管设施和监管

工作的投入，推动了海关监管水平的提高。四是保证了打击

走私所需资金。五是保证了海关基本建设的资金需要。在预

算资金和基建计划安排上，全国海关财务部门继续实施向边

关倾斜的政策，按照全国海关基层建设工作会议要求，着力

解决基层困难，采取有效措施，在财力、物力上按定额标准

落实到基层海关单位。此外，2003 年全国海关财务部门还

安排了抗击非典专项资金，为克服非典疫情的不利影响提供

了资金保障。

三、推进海关财务装备管理改革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海关部门预算改革。2003 年，各

级海关财务部门进一步完善了预算管理制度，规范了预算编

制的方式、方法和程序，进一步研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各项

经费预算定额和标准，规范了基础数据，提高了预算编报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改进了项目择优排序制度，预算资金的年

初到位率达到90% ，年内追加预算实行了集中办理制度。

（二）继续推进海关单位住房改革工作。总署财务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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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海关单位住房改革的政策性要求，安排

落实了住房改革所需的各项资金，2003 年审核批准了 20 个

直属海关实施住房货币化改革。

（三）推进了海关干部职工医疗改革。全年共落实了 37

个直属海关单位的医疗改革资金。

（四）进一步巩固了海关车辆分配制度改革成果。全年

新购置的机动车均按统一定编的改革方案及时配发到位，确

保了海关业务、办案等重点部门的用车需要。

（五）推进了海关事业单位的财务改革。7 月，全国海

关召开了机关服务中心及其经济实体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全

面总结了海关系统实施机关后勤体制改革的情况，深入分析

了机关服务中心及其经济实体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规范和加强机关服务中心及其经济

实体经营管理的工作重点和措施，初步理顺了海关事业单位

的财务管理关系；总署财务装备司在摸清在京直属事业单位

的收入、支出及结余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事业单位财务管理

政策规定，提出了许多改进财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推

进在京直属事业单位的改革。

（六）加快了海关资产管理改革步伐。2003 年，总署制

定了新的《海关资产管理办法》，从管理体制、职责任务、

资产调拨、财务核算、日常管理、产权登记等各个方面对海

关资产管理做出了新的规定，使海关资产管理适应了形势发

展的需要。

（七）改进了海关罚没财物的管理工作。2003 年，依据

现行法律法规，结合海关工作实际，总署制定了新的《海关

罚没财物管理办法》，从管理范围、拍卖程序、价格评估、

私货保管、罚没收入缴库等罚没财物管理各个环节系统地做

出了规定，进一步使海关罚没财物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八）出台了海关总署机关经费预算改革办法，改进了

总署机关财务管理工作，加强了对总署机关财务管理方面的

监督指导。2003 年，总署机关对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实

行了分类管理；对差旅费、会议费等实行了改革，努力节减

经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加大海关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力度

（一）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

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的要

求，全国海关严格控制新建、扩建业务办公用房，原则上不

新上直属海关业务技术办公楼项目，直属海关不以自筹基建

资金向地方申请立项建设；隶属海关凡业务办公用房已达到

或基本达到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一律不新建、扩建。对已

批准立项建设的业务技术办公大楼，按照庄重、大方、经

济、实用的要求，严格按批准的建设规模和设计方案施工，

不擅自扩大征地规模和建设面积，不突破批准的投资额，不

随意甩项和增项，不搞超标准豪华装修。

（二）对现有教育培训基地进行合理分类、充分利用，

原则上不新建和改扩建培训基地，各地海关也不在地方立项

自行建设培训基地。

（三）海关职工住房建设严格执行《海关总署关于明确

深化海关单位住房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未经地方房改部门和总署批准，各地海关不得自行组织职工

住房建设，已批准的职工集资建房项目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和

规模，也不得变更单位与职工个人的出资比例，杜绝了住房

制度改革中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

（四）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检查监督。2003 年，全国海关

对各类建设项目着手进行清理检查，对每个项目实施了追踪

问效机制，初步建立了建设项目与责任挂钩的管理机制，实

行了责任追究制度，制止了各种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五、提高海关财务装备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5 月，全国海关召开了财务装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

布了预算安排原则和具体分配方案，明确了有关政策问题，

对改进和加强海关财务装备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全

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全国海关继续坚持重大财务收支事

项集体审批制度，明确审批权限，规范决策程序；坚决执行

工程项目招投标制度，严格工程质量监督和预决算审核制

度。继续加强税费资金和银行账户的管理工作；对全国海关

各类业务单证进行了清理，变分散印制为公开竞价、定点印

制，节减印刷费开支。全国海关财务部门还认真落实政府采

购的各项管理规定，初步建立了具有海关行业特点的政府采

购运行机制。全国海关还开展了海关各项经费决算集中审查

评比活动和重点检查工作。有19 个直属海关分别接受了各

地审计特派办和财政专员办的审计、检查，总署本级也接受

了审计署的审计。从内外部审计、检查结果看，海关财务管

理比较规范，违规违纪问题有所减少，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六、进一步强化海关财务队伍的建设

2003 年，全国海关财务部门进一步增强主动服务的意

识，积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基层存在的问题，既坚持原

则，按规定办理；又从实际出发，按工作需要和可能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意见。同时，财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自

身的廉政教育和廉政建设工作，配合监察、纪检等部门抓好

相关工作，认真执行各项廉政规定。2003 年，全国海关继

续加大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先后在天津财经大学和深圳

举办了预算管理人员培训班及财务处长培训班，配以联审互

查、碰头会等方式，开展培训工作。此外，财务部门还认真抓

好财务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水平。

（海关总署财务装备司供稿  谢宇光执笔）

中央国家机关财务会计工作

2003 年，中央国家机关财务会计工作深化改革，加强

管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工作部署，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被财政部评为全国会计管理工

作一等奖。

一、加强中央国家机关财务管理工作

（一）加强中央国家机关财务管理标准制度建设。根据

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各地政府部门的一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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